	113年度保護安置簽約機構控留床位補助計畫核銷明細表
單位名稱（全銜）：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	個案姓名
	身分證號碼
	出生年月日
	佔床費開始請領日期
(即收到本府通知空留床位後)
	佔床費結束請領日期
(即收容個案當日停止核銷)
	備註
(共   日)

	
	
	
	
	
	

	核銷總金額(元)
	


經辦：             會計：             出納：           負責人： 
【機構用印】
· 注意事項：
1. 由本府通知控留床位後，開始起算佔床費，每日500元，每季結束後次月10日前函送本府核銷。
2. 經本府社工通知收容後，於4小時內完成安置。
3. 收容個案當日停止核銷500元，由下一輪機構請領。
相關表件可至「本府社會處首頁-業務資訊-老人（或身心障礙福利）-老人(或身心障礙者)保護服務」下載電子檔案使用。
